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醫 學 院 醫 學 系  教 授 兼 小 兒 遺 傳 科 主 任  林 秀 娟  

前言 

1997年桃莉羊複製之後，1998年

人類胚胎幹細胞成功培養，引起一

波熱潮，除了是因為這新技術的確為目前

尚無法有效治療的疾病，開啟另一條無限

寬廣的新道路，世界先進各國也深怕在這

一個新世紀的後基因時代科學競賽中落

伍。 

  台灣目前對於基因複製人工生殖等

科技，無論在研究上或醫療上都已有一定

程度的基本能力，因此對於人類胚胎幹細

胞相關之研究，無論生物科學或是醫學

界，在迎頭趕上歐美尖端科技之雄心下，

莫不躍躍欲試。但這項研究，因涉及倫理

上的爭議，國內外已有多位倫理學專家相

繼提出應重視生物醫學研究之倫理議題

的呼籲。因此，行政院衛生署在制訂胚胎

幹細胞之倫理規範前，曾於 2001年11月

及 12月間，分別在台北、台中及高雄舉

辦公聽會，邀請醫學界、生物學界、法律

界、社會學、哲學倫理、宗教學等等各界

專家以及病友團體代表，聚集一堂共同討

論。之後，衛生署遂於 2002年 2月 7日

之醫學倫理委員會中，做出決議。 

  作者於 2001年 12月 23日，曾經參

加由台灣生殖醫學會主辦之公聽會，會中

與多位學者專家就以下 4個主題，交換意

見並做深入的討論。 

一、胚胎幹細胞之來源，在倫理上應否

限制？ 

�人工流產得到之胚胎組織？ 

�人工生殖（治療不孕症）後擬銷毀

之多餘胚胎？ 

�以體細胞核轉植術（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簡稱SCNT）製

造的人類胚胎或混種胚胎？ 

�為研究使用而由捐贈者精卵製造

之胚胎？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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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胚胎幹細胞之來源胚胎年齡，在倫

理上應否限制？例如：僅得使用不

逾十四天或囊胚期（blastcyst）

之胚胎？ 

三、胚胎幹細胞使用於非人體試驗之研

究，在倫理上應否限制？ 

�研究目的上之限制：例如複製人、

基因改造等。 

�研究方法上之限制：例如異種核轉

植等。 

四、胚胎幹細胞使用於人體試驗之研

究，在倫理上應否限制？ 

�研究目的上之限制：例如經幹細胞

研究之胚胎，不能再植入母體，供

生殖醫學使用。 

�研究方法之限制。 

  而針對此4問題，後來衛生署公告之

決議是： 

一、研究使用的胚胎幹細胞來源限於： 

�自然流產的胚胎組織。 

�符合優生保健法規定之人工流產

的胚胎組織。 

�施行人工生殖後，所剩餘得銷毀的

胚胎，但以受精後未逾十四天的胚

胎為限。 

二、不得以捐贈之精卵，透過人工受精

方式製造胚胎供研究使用。 

三、以「細胞核轉植術」製造胚胎供研

究使用，因牽涉層面較廣，需再進

一步之審慎研議。 

四、供研究使用的胚胎幹細胞及其來

源，應為無償提供，不得有商業營

利行為，且應經當事人同意，並遵

守「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

意事項」。 

五、胚胎幹細胞之研究，不得以複製人

為研究目的。 

六、胚胎幹細胞若使用於人體試驗之研

究，應以治療疾病和改善病情為目

的，但應遵守醫療法規定，由教學

醫院提出人體試驗計劃經核准後

方可施行。 

  然而對於一般的醫療人員而言，畢竟

胚胎幹細胞之研究，尚屬實驗階段，離臨

床應用還有一大段距離，而對於其在倫理

上的爭議，也並非他們親身經歷的日常醫

療倫理課題。他們對「人類胚胎幹細胞」

之認知程度以及看法，即為一有興趣的研

究主題。因此作者即針對這個主題，對醫

師進行初步之問卷調查。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調查之研究對象為本院之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結構式問卷，問卷結果以

SPSS統計套裝電腦軟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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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因取樣之方便，研究對象為本院婦產

科、小兒科及神經內科醫師。問卷回收率

為73％。（依科別，分別為61％、80％、

82％） 

一、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結果分析對象共有 61位醫師，其基

本資料列於表一。 

二、對於「人」的定義之看法 

對於什麼時候開始，才算是「人」，61位

醫師中，49.2％認為胎兒離開母體最低限

度要能存活，才算是「人」的開始。  

三、對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看法

以及現行倫理規範的認知程度 

  結果列於表二、表三及表四。 

討論： 

�胚胎的地位 

  雖然有 49.2％的醫師認為早期的胚

胎出母體無法存活，不能算是人，但是仍

然是生命，因此78.7％認為「人類胚胎幹

細胞」需考慮到生命的問題。然而矛盾的

是 52.5％並不同意拿胚胎來做研究算是

「殺生」。顯示「胚胎的道德地位」是一

具爭議性的複雜問題。 

�幹細胞的來源： 

  醫師對於各種不同來源的幹細胞，接

受度都超過 50％。其中，50.8％可以接受

專為研究用目的而製造胚胎；而可能會涉

及複製人的體細胞核轉植術亦達 73.8％

贊同。其中每一種來源之贊同程度，均以

婦產科醫師為最高（分別是 100％、84.2

％、78.9％、57.8％）但是與其他二科的

醫師並未達到統計上有意義的差別。 

�對於衛生署公告之認知程度： 

  超過半數以上醫師對於衛生署公告

之內容均不知道。顯示醫師對於「人類胚

胎幹細胞」之資訊認知不足。 

  本報告為初步研究分析，受限於問卷

調查之科別與人數尚不足，若樣本數再增

加應較具代表性。 

  此外，本研究尚未能針對一般民眾進

行調查，主要的原因在於「人類胚胎幹細

胞」涉及較深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必須先

讓民眾對「人類胚胎幹細胞」的生物醫學

基本知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後，才能進

一步觀察他們對「人類胚胎幹細胞」倫理

議題的看法。此外，在問卷調查方法上，

也必須有不同的研究設計。這將列入未來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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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對象基本背景資料 

性別:        男  40 (65.6%)   女  21 (34.4%)   

醫師級別:    主治醫師  20    住院醫師  28   實習醫師  13   

科別:      小兒科 28 婦產科  19 神經內科  14 

宗教信仰:    無 21 傳統民間信仰  14 佛教  11 基督教  8 其他 7 

 

表二 對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看法（％）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其他  

將給醫學研究及疾病治療帶來突破性發展，限制會阻礙進步 68.9 24.6 6.6 0 

可能無法控制有心人用來複製人或科學怪物 所以現階段應限
制   

55.7 29.5 13.1 1.6 

胚胎有生命，應尊重生命權  拿來作研究也算是殺生  34.4 52.5 11.5 1.6 

胚胎不算是人，可以不必考慮生命不生命的問題  9.8 78.7 6.6 4.9 

如果因此而改造人類基因  違反大自然演化原則   54.1 41.0 3.3 1.6 

改良基因  讓下一代更好也是人類的進步  57.4 32.8 8.2 1.6 

 

表三 是否因幹細胞來源的不同而在影響倫理道德上對幹細胞研究之接受度（％） 

 可以用  不可以  不了解  其他  

人工流產後留下的胚胎組織  83.6 11.5 4.9 0 

不孕症治療後多餘不用的胚胎 原擬銷毀 不如留
下  

70.5 26.2 3.3 0 

以體細胞核轉殖術製造的人類胚胎  73.8 18.0 6.6 1.6 

由捐精及捐卵者之精卵製造胚胎供研究用  50.8 42.6 6.6 0 

 

表四 我國衛生署今年公告准許何種幹細胞來源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作研究（％） 

 可以  不可以  不知道  其他  

人工流產後留下的胚胎組織  24.6 8.2 65.6 1.6 

不孕症治療後多餘不用的胚胎 原擬銷毀的留下 13.1 13.1 72.1 1.6 

以體細胞核轉殖術製造的人類胚胎  6.5 16.4 73.8 3.3 

由捐精及捐卵者之精卵製造胚胎供研究用  4.9 24.6 68.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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